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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一些关于经济法理念、价值以及基本原则的讨论,除了语言表述上的差异外, 内涵上也有很大不

同。笔者认为, 经济法的价值并不能脱离法律价值之公平、秩序、自由的范畴, 但必须具有其独特的解释; 而经济法

的基本原则则应当回应和体现其对法律价值解释的意义。本文试图梳理经济法价值理念与基本原则的关系, 并将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表述为:适度干预原则、公共利益原则、合理竞争原则、弱者保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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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法律理念、正义与价值
人们通常在相同或者近似的意义上使用法律的

理念、价值或价值理念。理念与价值的含义的确非

常近似,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分别而

论。如果我们把理念界定为某类价值的终极指向,

那么法律的理念就是一种关于 /正义 0的理想或信
仰。换言之,正义就是法律的理念,正如 /善 0之于宗
教、/真 0之于科学、/美 0之于艺术。而价值则可以
视为对理念的具体解释, 这些解释虽然因地域、历

史、文化、宗教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但人类生存的经
验和文明的发展仍然为我们提供了相对一致的认

识,即:对法律正义的解释就是公平、自由和秩序。

/正义0 ( justice)一词由来已久, 但由于正义概

念本身的抽象性与主观性, 对于正义内涵的揭示也

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甚至否定正义的提法。例如,

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 /正义根本就是一个空洞无
物、毫无意义的术语, 那些经常使用这个说法的人,

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什么, 他
们实际上是把这个说法当作一个无需证明的判断,

因为人们永远不可能就-社会正义 .所要求的东西达
成共识,社会正义简直就是 -皇帝的新衣。. 0 [ 1]

但是,

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却认为: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
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任何

法律制度,不管他们如何具有效率和秩序,只要是不

正义的,就应该加以修改或废除。0 [ 2]
关于正义的法

律解释,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与西塞罗主要强调

了正义的主观向度, 认为正义是人类精神上的某种

态度、一种公平的愿望和一种承认他人的要求和想

法的意愿;亚里斯多德认为, 正义寓于 /某种平等之
中0;而博登海默在对法律正义进行探索后认为, 正

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 变幻无常,随时呈现不

同形状和相貌; 但虽然如此,正义却总是与理性、自

由、平等、安全、共同福利等价值紧密相连
[ 3]
。

公平应当是法律正义的第一要义, 因为它符合

人性的基本愿望。正如西塞罗认为, 法律规则只是

人类公平的一种表达, 而公平的真正所在是人类的

本性
[ 4]
。公平在法律上表现为基本权利的平等配置

和基本利益的平等分配。然而, 权利的赋予仅仅提

供了平等行使权利的前提和机会而非实际权利利益

的获取, 因为 /法律必须把人、物和事件分为不同的
类别,并分别按照某种共同的标准进行调整。0 [ 5]

不

同类别的划分显然不可避免地隐含着社会强势与弱

势的差别,因此,符合每个人内心愿望的社会公平始

终是一种道德理想而不是法律能够全部担当的使

命。因此,法律公平的价值是相对的, 仅仅限于 /凡
为法律视为相同的人, 都应当以法律所确定的方式

来对待。0 [ 6]

自由同样源于人的本性, 康德宣称: /自由乃是
每个人基于人性所拥有的一项唯一的和原始的权
利。0洛克认为: /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或限制自
由, 而是扩大和保护自由。0杰斐逊确信: /自由是人
人与身俱来和不可剥夺的权利。0

[ 7]
以上表述无不

昭示人们对于自由价值的渴望。但是, 在人类社会

中, 自由的主张已经不可能成为人们完全展现其原

始欲望的借口, 或许卢梭关于 /人生而自由,却无所

不在枷锁之中 0的感叹才是最为理性的论断。事实
上, 自由与限制的二重变奏永远伴随着人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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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 而 /法律始终是保护肯定性自由的力量与限制
否定性自由的工具。0 [ 8]

法律秩序是人类在相互博弈之后进行的价值选

择,这种选择最终满足了人类对安全和效率的需要。
事实上,相对于公平与自由, 秩序更具有理性而客观

的特质,是一种更可能在人类社会中获得实现的法

律价值。如果说公平与自由可能基于不同的宗教、

习俗、文化而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判断, 但对于法律秩

序的意义, 人们却很容易达成共识。这正是为什么
在某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人类可以基于一种不自

由或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而存在, 例如, 奴隶社会和封

建社会,以及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的个别专制社会。

总之,作为一种理想和信仰的法律正义应当符
合整个社会乃至人类普遍认定和接受的价值标准。

尽管有人认为,对法律正义本身又可以进行某种界

分,如社会正义与个人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等,但是,这些界分并不能割裂或消解正义所包含的

基本的价值内涵。而对于任何部门法来说, 又都必
须体现法律正义之理念以及公平、秩序、自由之价

值。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特别寻求经济法理念的特

别含义,因为经济法上的正义同样不能脱离对法律

正义的解释,不能在公平、秩序、自由等价值范畴之

外寻求其存在的根据和意义。
二、经济法对公平、自由、秩序的解释

对于不同的部门法来说, 对法律价值既有不同

的解释,也有不同的侧重和取舍。经济法的价值虽

不能脱离公平、秩序、自由等法律的基本价值范畴,

但经济法的社会法性质 ¹决定了经济法独特的法律
价值观,并以特有的制度规范实现其实质公平、整体

秩序、理性自由等法律价值。

实质公平是经济法对法律公平价值的解释。经

济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公平观,它不同于

形式公平、机会公平、代内公平, 而强调分配公平、结
果公平、代际公平。经济法强调对消费者、劳动者、

被限制自由竞争的经营者等具体人格的保护, 充分

表明经济法剥去了所谓人格抽象平等、权利机会平

等的外衣, 而对于 /人 0进行真实具体的价值关怀。
这实际上正是经济法区别于民法的价值取舍。经济
法的实质公平完全符合现代伦理哲学所主张的正义

标准。正如罗尔斯在其 5正义论 6一书中认为, 正义

原则应该包含两个:首先是平等自由原则,其次是差

别原则,彼此次序不能颠倒。平等自由原则是指社

会所有人平等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享有最广泛
的基本自由,该原则对应于社会基本结构领域; 而差

别原则是指社会收入财富的分配要符合 /受惠最少
者的最大利益0, 受惠最少者应当获得具有补偿性质
的差别待遇

[ 9]
。差别原则正是罗尔斯超越古典自由

主义思想之精髓所在, /他认为, 人们的不同生活前

景受到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影响, 也

受到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

然禀赋的影响, 从而形成社会地位的不同等级和贫

富悬殊。然而, 这种差距的形成并不具有自然法或

道德上的合理性, 因此, 正义原则应当通过社会制

度,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调节这种不平等,尽量排除社

会历史和自然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 而那

些偶然获得有利条件的人对不利条件的人应当予以
一定的利益补偿

[ 10]
。0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不仅保存

了人类最基本的自由、平等愿望, 而且蕴涵着一种合

理的平均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满足了现代社会人们

对公平观念的解释, 而这种解释恰恰符合经济法社
会公共利益目的, 符合经济法所追求的实质公平与

弱者保护的法律价值观。

经济法主张的自由更强调理性的自由、规则的

自由、秩序的自由,而不局限于民法意义上的权利自

由以及对权利主体的绝对保护。民法所谓的 /所有
权自由0和 /契约自由0, 客观上仅仅存在于社会强者
的世界, 而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也只有在彼此

势均力敌的主体之间, 才可能充分实现
[ 11]
。从某种

意义上说,没有约束的 /自由法则0、/权利法则 0就
是 /丛林法则 0, 就是把人的世界还原为动物世界。
因此,为了维护一种理性的自由秩序,必须对个体自
由的发展予以限制, 这就是经济法的自由价值观。

例如,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与垄断行为的规制, 就是

对经济自由的一种限制。虽然垄断的形成是自由发

展的产物,但由于这种自由已经阻碍了竞争而必须

受到竞争法的规制。自由与限制是人类永恒的权利
与枷锁, 如果对自由的认识忽视其否定性意义; 如果

法律不限制任何随心所欲满足自己、侵犯他人的自

由, 那么,法律本身就将失去保护自由的作用。经济

法正是为限制过度自由的经济行为而产生的。19世

纪末期美国 5谢尔曼法6标志着亚当#斯密经济自由
主义的衰落; 而 20世纪 30年代德国弗莱堡学派的
秩序自由主义思想更是德国建构反限制竞争法的思

想基础
[ 12]
。

秩序是经济法的重要价值, 无论是宏观调控还

是对市场秩序的规制, 都体现了经济法维护社会经

济秩序的功能。秩序价值本身蕴涵着安全和效率的
因素,而经济法的秩序价值更多体现了社会整体的

安全和效率。尽管对于秩序的价值, 民法也有所关

注, 甚至个别制度表达了秩序重于权利的思想, 例

如, 善意取得、时效制度等。但是, 经济法与民法仍

然体现了完全不同的秩序观。总的来说, 民法的秩
序具有自发性和客观性, 是对自生自发秩序的记载

和确认, 例如, 身份关系、继承关系、一般财产交易关

系等,都体现了人类共同遵循的基本秩序规律; 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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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经济法的社会法性质实际上涉及到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由于 /社会法0一词可以指代制度、法域和观念三个层面的含义,笔者

认为,经济法应当并列于制度层面的社会法,而归属于观念或第三法

域层面的社会法。



济法具有强烈的主观性, 体现了人类对某些自然秩

序的否定或矫正。具体而言, 宏观调控法直接体现

了国家建构社会公共经济秩序的主观设想; 竞争法

是对一种没有约束的自由竞争秩序的矫正;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则否定了传统民法所保护的自由交易秩
序中可能侵害消费者利益的那些意思自治原则。

经济法对公平、秩序、自由的解释凸现了经济法

的现代性和理想性特征。所谓现代性, 是一种认识

事物的态度
[ 13]
。这种态度意味着对过去的传承与反

思、颠覆与修正。经济法的现代性表现在: 第一, 经

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前提, 不是传统的市场经济和市

民社会,而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经济法

是近现代以来对社会发展的反思, 对经济自由市场

失灵的矫正。第二,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

表明经济法对传统国家与个人二元利益结构的颠覆

与修正。第三,经济法制度范围的边缘性、规范形式

的非系统性、政策性等,都表明了经济法的现代性特

征。而经济法的理想性在于:相对于民法而言, 经济

法所设想的人性标准是君子,不仅要利己利人, 还要
舍己利人

[ 14]
, 即需要 /达则兼济天下 0;而民法的人

性标准则是 /独善其身0, 最多做到不要损人利己。
总之, 经济法的现代性和理想性直接表达了一种更

加符合人类道德标准的价值关怀。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及其对法律价值解释的回
应

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律价值的承担者
[ 15]
。相对

于法律价值的抽象性而言,基本原则具有明确、具体

和实然的特点。部门法基本原则必须体现其法律价
值的精神,在效力上贯穿立法、执法、守法活动的全

过程, 并在功能上具有补救性, 即通过解释和运用使

成文法局限得以克服。

由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制度体系存在争议, 经
济法的基本原则同样存在多种不同的表述

[ 16]
。主要

有:总体经济效率优先原则、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

原则 (漆多俊 ); 适当干预原则与合理竞争原则 (鲁

篱 ) ;计划原则和反垄断原则 (邱本 ); 平衡协调原则、

公平竞争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 (史际春、刘文
华 ) ;调制法定原则、调制适度原则、调制绩效原则

(张守文 );以及李昌麒教授主张的资源优化配置、国

家适度干预、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经济效益、社会本

位、可持续发展等 7项基本原则
[ 17 ]
。上述观点对于

我们把握和理解经济法基本原则无疑具有重要意

义,但仍然不乏某些偏颇。笔者认为, 应当将经济法

的基本原则表述为: 适度干预原则、公共利益原则、

合理竞争原则、弱者保护原则。因为这些原则不仅

高度抽象了经济法制度的精髓, 而且直接体现和回
应了经济法对法律之公平、自由、秩序价值特有的解

释。

(一 ) 适度干预原则

适度干预原则回应和体现了经济法对自由价值

的解释。从广义上说, 凡国家对社会生活的介入,都

属于国家干预的范畴。法律既是国家介入的依据和

保障,又是介入的最直观、最主要的方式。在这个意

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法律都是国家干预的结果,

民事立法也不例外
[ 18 ]
。但是,民事立法主要是客观

反映自由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更多是对市场机制

和市场交易规则的记载和确认, 这种记载和确认的

目的,在于使市场规则上升为正式的法律规则, 从而

强化人们行为的预期, 维护市场的秩序和效率。从
某种意义上说,民法是客观法,并不直接体现国家干

预经济的主观能动性; 而经济法意义的国家干预是

狭义的, 它试图对自由市场的某些规律进行否定或

矫正,体现了国家更强烈、更直接的主观能动性。适

度干预原则内含两方面思想: 一方面, 在国家干预
下, 任何自由的经济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限制。在

宏观调控领域, 国家干预的意志直接体现在各项具

体法律制度中, 相关领域的经济行为必须受制于宏

观调控法的约束; 在微观市场领域, 市场主体的行为

也将受制于契约自由以外的义务和责任, 如垄断者
责任,生产者、经营者的产品责任等。但另一方面,

适度干预原则又特别强调干预的有限性 (表现为对

干预前提、限度和范围的限制 )
[ 19]

,这种有限性实际

上决定了经济法对市场作用的界限,即:凡是市场能
够有效运行的地方,就不需要干预, 市场始终是资源

配置的主导力量; 而如果干预的成本超出市场缺陷

所造成的损失,也不能进行干预, 因为这种干预同样

没有效率。因此, 国家对市场干预必须以市场失灵

的存在与干预的有效性为前提, 必须是谨慎、有效的
干预而不是随意干预。

经济法作为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 在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中, 既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 又规制市

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干预与自由辨证统一于经济法

的自由价值之中。事实上, 适度干预原则的另一面
解释就是适度自由原则, 而正是这一基本原则指导

着经济法实现经济民主、实现对正当自由的保护与

滥用自由的限制。

(二 )公共利益原则

一个社会的利益体系, 大体可以归纳为个人利
益、集团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这些利益

既彼此冲突, 又相互依存。由于国家一贯以代表全

社会或全国人民的利益自居, 使得国家利益与社会

公共利益的界限比较模糊, 二者往往难分彼此, 相互

交叉。正如哈耶克认为: /共同利益或公益 ( the com-

mon w e lfare or public good)这两个术语直到今天是最

难给出明确定义的概念,因此,由统治集团的利益所

指向的几乎任何内容, 都有可能被塞到这些概念当

中去。0 [ 20]
20世纪初期, 美国法院对 /公共利益0作

了限制性解释,将其定义为 /公共主体使用0,即代表
公共利益的主体使用; 在这种观念下,法院不认为征

收土地修建平民住宅、改善平民居住条件的目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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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共利益。但这种限制显然过于严格, 以后的司

法判决大大放松了标准,只要求符合 /最大限度服务
于公众 0的目的。事实上, 社会公共利益不仅仅是社

会公共主体的需要, 而且也应当是与某一个群体的

基本需求直接相关,如城市平民、残疾人、下岗工人、
农民; 等等, 因为这些群体的利益往往影响着整个社

会的公正形象与良好秩序。

在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 社会公共利益具

有矫正和调节的力量, 这种力量警惕着国家权力的
滥用和私人权利的膨胀。经济法的公共利益原则表

现为: 第一, 经济法对特定人格的限定与保护完全符

合社会公共利益之目的。例如,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对消费者群体的保护,劳动法对劳动者群体的保护,

义务教育法对未成年群体的保护, 反垄断法对被限
制竞争的经营者群体的保护,等等, 都是因为这些特

定群体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公共利益。第二,

经济法调整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社会关系,通过宏观

调控法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目的。第三, 经济法规制

市场秩序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而秩序在保护个人安全和效率的同时,也维护着整

个社会的安全和效率。因此, 公共利益原则不仅体

现了实质公平的价值目标, 而且回应了经济法整体

秩序的法律价值。
(三 )合理竞争原则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原动力, 自由放任的市场, 本

质上就是自由放任的竞争。但是, 竞争具有否定自

身的倾向,即竞争产生垄断, 垄断限制竞争。由于经

济人具有个人利益最大化、有限理性以及机会主义
等特点,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垄断或寡头垄断的

市场结构, 不可避免地抑制技术创新、设置市场壁

垒。但是,亚当#斯密主张的经济自由的时代, 是处

于市场竞争并不十分激烈和充分的资本主义发展阶

段,人们根本不懂得或者说不需要通过卡特尔等经
济垄断行为以限制市场竞争, 也尚未形成具有市场

支配地位的强大的个人经济力量。亚当#斯密所强
调的经济自由,主要是为了反对政府力量对市场行

为的干预和限制,他也许没有足够地意识到有一种
基于自由市场而形成的被称为垄断的经济势力同样

可以阻碍和限制自由竞争, 而能够对抗和限制这种

经济垄断势力的, 恰恰只能是国家这只 /看得见的
手 0。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 自由放任的竞争具有时

代性, 自由放任的思想具有局限性; 当资本主义进入
高度市场化时代,这种局限性已经成为市场自身无

法克服的障碍。于是, 国家干预经济的力量重新被

人们认识和重视;而在各种各样的干预措施中, 竞争

法成为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合理竞争原则包含平等竞争、有序竞争、有效竞
争的精神内核。平等竞争不仅强调市场主体准入平

等,而且防止强势主体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 如捆

绑销售、低价倾销, 等等。不仅如此, 平等竞争还阻

止各种非市场因素对市场经济主体竞争活动的介入

和渗透, 如表现为地区封锁或地方保护主义等行政

垄断行为;有序竞争的目的,在于防范各种不正当竞

争行为, 如假冒他人注册商标或商品名称、商业贿

赂、商业诋毁,等等; 而有效竞争是将规模经济和竞
争活力有效地协调, 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长期均衡

的竞争格局。有效竞争也 /是经济法合理竞争原则
以及建构其上的具体规则和运作结果及表现0 [ 21 ]

,

换言之,只有平等、有序的竞争,才能使竞争效率最大
化;而要实现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又必须借助公平、

有序的竞争规则来予以构筑和保障。因此,竞争法既

维护市场主体平等进入市场的权利,又反对经济势力

对弱势市场主体竞争能力的限制。事实上,合理竞争
蕴涵着秩序自由主义和实质公平的思想,合理解释了

经济法意义的公平、自由、秩序等价值含义。

(四 )弱者保护原则

通过对弱者的利益倾斜, 实现实质公平, 是经济

法重要的价值目标。弱者保护是对实质公平价值最
直观的解释, 因此,弱者保护原则也可以称为实质公

平原则。谁可以被界定为弱者? 一般认为, 社会资

源占有的份额相对较少的个人或组织可以称之为弱

者。例如,雇佣关系中的雇工、消费关系中的消费

者、环保关系中的受侵害者、垄断关系中的小经营
者, 以及社会的失业者、残疾者, 等等; 反之则为强

者。强者与弱者之间利益差别不仅会影响弱者的基

本生存, 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公正形象和秩序。因

此, 弱者与强者之间不平衡的经济利益关系, 必然成

为经济法调整的重要内容。
经济法所追求的实质公平的内涵, 既包括社会

基本制度所赋予人们的基本权利 (生存、平等、自由 )

的公平, 又包括收入分配领域有差别的公平。经济

法在基本权利层面上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 但

对于那些 /受惠最少者0予以更多的利益关注,即 /以
不平平0 [ 22 ]

。例如,竞争法通过反限制竞争行为,来

保障实力不同的竞争者享有公平的竞争权; 产业调

节法通过有选择性地限制、扶持、鼓励等措施, 来调

整优势产业与弱势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享有
公平的生存与发展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通

过偏重保护消费者、劳动者来平衡市场经济条件下

强者与弱者之间形式平等下实质不平等的利益关

系。

通常认为,弱者保护原则属于社会法的基本原
则,与追求效率的经济法缺乏直接的关联,这实际上是

一种片面的认识。毋庸置疑,这一原则属于社会法的

基本原则,但并不能因此而排斥其成为经济法的基本

原则。事实上,弱者保护不仅主要体现在社会分配法
领域,如失业救济法、工伤保险法、教育法、残疾人保护

法等,而且还体现在市场规制法领域, 例如,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对消费者、反垄断法对弱小经营者的保护,同

样体现了实质公平和弱者保护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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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本文试图梳理经济法基本原则与经济法理念、价

值的相互关系,并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表述为:适度干

预原则、公共利益原则、合理竞争原则、弱者保护原则。

在上述四项原则中,国家适度干预可以视为手段性或

曰工具性基本原则;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性基本原则。

这两项基本原则始终贯穿于经济法的各项制度领域。
而合理竞争与弱者保护原则则具有局部性,合理竞争

原则主要体现在经济法的核心 ) ) ) 竞争法之中;弱者

保护原则主要体现在社会分配法领域,但也不排斥该

原则在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领域的适用。虽

然,合理竞争原则与弱者保护原则并不贯穿经济法制

度体系的始终,但并不影响其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因为其所涉及的领域属于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正如民法上的契约自由与过错责任原则主要适用
于合同法与侵权行为法领域,但也并不影响其成为民

法的基本原则一样。

参考文献:

[ 1] 1英2哈耶克. 法律、立法与自由 (二、三卷 ) [M ]. 邓

正来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序言.

[ 2] 1美2罗尔斯. 正义论 [ M ] . 何怀宏译. 北京: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

[ 3] 1美2博登海默. 法理学 ) ) ) 法哲学和法律方法
[ M ]. 邓正来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251-

296.

[ 4] 1英2彼得#斯坦,等. 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 [ M ]. 王

献平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 2004. 13.

[ 5] [ 8] 1美2博登海默. 法理学 ) ) ) 法哲学和法律方法
[M ]. 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285.

[ 6] 同上. 286.

[ 7] 同上. 279.

[ 9] 同 [ 2]. 56.

[ 10] 何怀宏. 公平的正义 [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17.

[ 11] 吴传颐. 社会法与社会法学 [ A ].何勤华, 李秀清.

民国法学论文精粹 [ C].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595.

[ 12] 1美2戴维#格伯尔. 二十世纪欧洲的法律与竞争

[M ].冯利克, 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86.

[ 13] 黄茂钦. 经济法现代性研究 [ D ]. 重庆: 西南政法

大学. 2004. 8.

[ 14] 吕忠梅. 论经济法的边缘 [ J]. 法商研究, 1995,

( 4): 43.

[ 15] 刘金国, 舒国莹. 法理学教科书 [M ].北京: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 1999. 55.

[ 16] [ 21]鲁篱. 经济法基本原则新论 [ J]. 现代法学,

2000, ( 5): 89- 92.

[ 17] 李昌麒. 经济法学 [ M ]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02. 55- 66.

[ 18] 卢代富. 我国国家干预立法及其完善 [ A ]. 单飞跃,

卢代富,等. 需要国家干预 ) ) ) 经济法视域的解读 [ C].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373.

[ 19] 李昌麒. 寻求经济法真谛之路 [ M ].北京: 法律出版

社, 2003. 136- 137.

[ 20] 1美2哈耶克. 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 2卷 ) [ M ]. 邓

正来,等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2.

[ 22] 何怀宏. 公平的正义 [ M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44.

On the Ideas, Values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Econom ic Law
J IANG Fan

( Southw estUn iversity of Politica 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Ch ina)

Abstract: Now adays, one can f ind that some scholars have controversies over not on ly the expression of lan-

guage but als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deas, va lues and basic principles o f econom ic law. The ir re levant work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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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 the va lues of econom ic law cannot be iso lated from the lega l values of justice, order and liberty, but it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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